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嶺東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 

95年9月27日95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98年12月23日98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年10月27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7月10日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1月3日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年1月9日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4月1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5月3日校長核准 

109年2月26日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09年4月24日108學年度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109年5月19日校長核准 

113年4月17日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13年6月12日112學年度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113年6月17日校長核准 

114年9月17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14年11月5日114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5年11月14日校長核准 

 

第一條  嶺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

嚴，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及工作環境，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二條第二項之規

定，特訂定「嶺東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訂定「嶺東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以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教育之

教育資源與環境。若委員有涉入校園性別事件，應予迴避。 

本校為預防與處理校園性別事件，訂定「嶺東科技大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辦法」，並落

實推動防治教育宣導工作。 

 

第三條  本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以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 

本校應定期檢視校園整體空間規劃與設施使用，提供校園安全地圖。本校應積極宣導性

別平等相關理念，宣導方式如下： 

一、於學務處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網站建置相關法令規章及文宣資料。 

二、透過導師與班級幹部，以口頭、書面或電子郵件對班級學生進行宣導。 

三、利用導師會議、教務會議、行政會議等場合對教職員進行宣導。 

四、透過校園多媒體對全校教職員工生宣導性別平等理念。 

五、印製並張貼宣導文宣於全校洗手間及電梯。 

 

第四條  本校應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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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不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 

本校不得因學生之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量、獎

懲、福利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不在此限。 

本校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不利處境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

助，以改善其處境。 

本校於舉辦學生選拔或甄選等類似活動前，應將相關計畫提送性平會審視，以確認活動

內涵符合性別平等教育之意旨。 

本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提供必要之協助，並將懷孕學生的受教權(含延長

休學年限、請假等彈性措施)等相關規定納入學則或教務章則規範。 

 

第六條  本校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行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

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內容，俾協助建構正確觀念。 

 

第七條  本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量方式。 

本校應在通識課程及各系所一般課程內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提供學生修習之機會。 

 

第八條  本校課程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不

同性別之歷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 

 

第九條  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學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

偏見及性別歧視。 

教師應鼓勵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領域。 

 

第十條  本校處理校園性別事件，除依相關法律或法規規定通報外，並應將該事件交由性平會調

查處理。 

 

第十一條 本校每年應參考性平會所擬定之各項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方案，編列經費預算。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性平會審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